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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同學參加中華民國文化盃音樂大賽協會舉辦「2015 年文化盃音樂比賽」  

二年義班曹薰予 榮獲 高中組鋼琴 第二名 

二年誠班黃文筠 榮獲 高中組單簧管 甲等 

二年公班蔡佳穎 榮獲 高中組鋼琴 甲等 

 

 

 

 

 

一、『設備組報告』 

1、104 第一學期教科書籍相關事項： 

(1)本學期採取「先繳費後退款」之模式，繳費期限至 9/16(三)為止，請同學儘速依單上所列方式繳費，

以免影響退費流程。 

(2)請總務股長將繳費單的第二聯收齊後，將單上相關事項登記於「繳費單一覽表」後，於 9/23(三)

前繳回設備組，謝謝配合。（提醒：請勿與『學雜費繳費單』、「制服繳費單」等混淆） 

2、(1)104 校內數理與資訊能力競賽之初賽名單與編號，已於 9/9(三)公布於學校網頁【學生活動競賽】中及

科學館一樓公佈欄，請參賽同學自行參閱並依照表列時間及地點入場：臨時不能參加者，請務必至設

備組取消報名，謝謝！ 

(2)初賽放榜時間地點：9 月 17 日(四)17:00 於科學館一樓公佈欄及本校網站公告物理、生物、化學、地

科、資訊科。9 月 18 日(五)12:20 請初賽通過同學到科學館一樓多媒體教室就複賽科目(物,生,化,地)選

擇一科參加。 

(3)數學科初賽已舉辦完畢，請初賽通過同學直接於 9/16(三)13：20 ~ 15：10 到科學四樓階梯教室直接

參加複賽。 

3、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(台灣大學高中物理科學人才培育招生、清華盃全國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…等)

請同學自行上本校首頁瀏覽。 

二、『特教組報告』 

1、「設計型思考」學習策略講座 

由交通大學 莊熙平教授於 104.9.18（五）14：10-16：20 在演藝廳 （視報名人數調整）舉辦，我們

邀請莊老師作為本校人文及社會科學班「設計型思考」高一學習策略講座的第一場，也是期待大家在

專題學習中，也能有更多開創性的思考在其中，也歡迎全校同學事先報名後參與。 

報名事宜： 

（１）、本講座原為人社班課程，為利資源共享，歡迎全校同學報名。扣除預設參加人數後，約有 200

個名額。 

（2）、除預設參加人數外，每班至多 5 人參加。參加者需得到 2 節任課教師同意之簽名始得報名。 

 （3）、以報名先後次序錄取，額滿後則不受理報名，敬請見諒。 

 （4）、校內受理單位：教務處特教組 

 （5）、報名截止日期：104.9.17（四）中午 12：30 

說明：本次活動講師也曾擔任「2014 台北設計城市展──城市創合」的策展人，在展覽開幕時莊老師曾

表示，中文取為創合，也就是英文的 Fusion，創合這個詞有多個意涵，首先要告訴大家，設計不再是

大師大筆一揮的成果，而是融合多人的才華，還有科技、藝術、人文等元素的激盪展現。其次，設計

應該是融合很多角度，不再是光為藝術或商業，而是目的更多元化，透過多團隊、多面向的規劃發展，

就像是太極的「陰」「陽」，「創」與「合」不斷相依相生，每次融合之後的創作，能激發出更精彩

的結果。 

 

 

 

 

一、『活動組報告』 

1、104 學年度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: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(音樂、舞蹈、美術、師生鄉土歌謠、創意戲

劇)校內報名相關事宜及實施計畫已公告於學校首頁「學生專區」,其他相關消息亦可至活動組洽詢,或

上專屬網頁(http://www.tpcityart.tp.edu.tw/bin/home.php)參閱。 

2、學校日幹部訓練—09/15(二)12:30 於閱覽室舉行，請全校各班班長準時前往閱覽室集合。 

3、9 月份班代大會—9 月份班代大會改期至 09/23（三）12:30 於第一會議室舉行，各班班代請準時出席。 

4、118 週年校慶紀念品徵稿—相關資訊已公告上網及發放各班，有興趣投稿同學請於 09/11(五)前完成交

稿。 

104-1 第 1 週紀律競賽 

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

高一 孝 公 敏 

高二 公 仁 群 

高三 誠 平 業 

(二)日期：104.09.11  

 

榮譽榜 

 

教務處 

 

學務處 

 

http://www.tpcityart.tp.edu.tw/bin/home.php)%E5%8F%83%E9%96%B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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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高三畢業紀念冊導師沙龍照、畢代班編及社團拍照時間一覽表如下，請拍攝班級、社團及相關同學，

務必依時間前往指定地點拍攝。 

二、『活動組社團報告』 

1、第 18 屆織錦文學獎決審會場次如下，請已報名的同學準時前往 

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

新詩 9/14(一) 11:20-13:10   

閱覽室 散文 9/23(三) 12:20-13:10 

小說 9/24(四) 12:20-13:10 

2、欲報名臺北市 104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之社團，務必於 9/14(一)以前將報名資料繳交至學務處活動組。 

三、『生輔組報告』 

(一) 學校安全地圖及周邊危險熱點已公告於教官室前、學務處前及游泳池上方布告欄 

1、 提醒同學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，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，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，絕不

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。 

2、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，課餘時，避免單獨留在教室，不單獨上廁所，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

角落，確維自身安全。 

3、 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，應立即通知師長。 

4、 遇陌生人問路，可熱心告知，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，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，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

而繳交金錢或接受他人的要求離校。 

5、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，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便利商店或愛心商店，並大聲喊

叫，吸引其他人的注意，尋求協助。 

(二)目前生輔組協助辦理的助學金如下，同學若有申請需求，請同學請先讓導師了解狀況，由導師及生輔

組協助辦理： 

  1、本校仁愛獎助學金：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，請導師協助申請，將召開相關委員會討論。 

   2、財團法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: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。 

   3、遼寧街福聚宮清寒學生助學金(依註冊組低收入戶名單個別通知)，申請時間為每學期初。 

 4、 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:辦理時間為事發 3 個月內。 

 5、其他私人基金會清寒助學金:申請時間依來文(資訊於學校首頁左方獎助學金專區) 

(三)「兩公約宣導」- 兩公約的基本概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問題：1.何謂「兩公約｣？ 

回答：「兩公約｣是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〉（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，簡

稱 ICCPR）及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〉（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

Rights，簡稱 ICESCR）的合稱。「兩公約｣與〈世界人權宣言〉共同稱為「國際人權憲章」（International 

Bill of Human Rights），是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，人權保障最根本之法源。 

 

問題：2.「兩公約」有哪些重要內涵？ 

回答：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〉包括前文及六個部分，共五十三條條文，規定的權利內容，主要是〈世

界人權宣言〉所規定的「公民與政治權」以及「民族自決權」，主要保障的人權包括生命權、免於

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自由、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自由、人身自由權、公平審判權、人格權、參政

權、少數族群權等。與〈世界人權宣言〉相比較，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〉新增的內容包含：「關

於被剝奪自由者應享有人道待遇、有關兒童權利的規定、少數族群權利的保護、以及任何人不得因

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等。」 

另一項〈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〉則包括前文與五個部分，共三十一條條文，其主要內容

除了詳細規定〈世界人權宣言〉的「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」之外，同時亦進一步地確保「民族自

決權」這項集體人權。相關規定有十條，其主要規範的內容包括：「工作權、良好工作環境、組織

工會權、社會保障權、對於母親及兒童的特別保護、健康權、受教權、參與文化生活及享受科學

進步及其運用所產生利益的權利等。」不但有關人權的規範條文較多，且規範的內容亦較趨於詳

盡。 



 
3 

 (四)「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」自 97 年起由法務部與教育部共同舉辦，迄今已辦理八屆，目的在使   

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學生及其家長善用「全國法規資料庫」，以建立知法守法觀念；並期許全國國中及高

中職教師發揮創意，將「全國法規資料庫」資源融入教學內容。 

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活動對象以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學生及其家長（分國中生組、高中職學生組及家

長組），採網路初賽及現場決賽兩階段競賽，即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相關網址: https://compete.law.moj.gov.tw/law7/index.jsp 

四、『體育組報告』 

高一有氧舞蹈種子研習： 

１、各班由康樂股長帶領 6-8 名同學於 9/14（一）至 9/23（四）每日 12：30 

  請穿著夏季運動服裝並準時至敏求廣場集合練習。 

２、康樂股長及種子一定要學會有氧舞蹈，利用體育課及課間練習，參加班際比賽及校 

慶大會舞表演。 

五、『衛生組報告』 

一、請同學平時即做好病媒蚊孳生源的清除工作，徹底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： 

1、「巡」─經常巡檢，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。 

2、「倒」─倒掉積水，不要的器物予以丟棄。 

3、「清」─減少容器，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。 

4、「刷」─去除蟲卵，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。 

二、請同學隨手撿垃圾，共同維護校園環境。 

 

 

一、輔導室小義工招募：召募日期至 9/10(四)報名截止，並於 9/14（一）高一小義工甄選後隔天公布錄

取名單，謹定 9/16（三）在團輔室舉辦第一次小義工聚會 

二、【IOH 開放個人經驗】平台生命教育講座：9/18 日(五)中午 11：20-13：10，由莊智超先生在演藝廳

講授，請同學踴躍參加。 

三、國外大學升學說明會將於以下日期的中午 12：30-13：10，在生涯資訊室舉辦 

 

四、 【戰勝厄運，癱瘓重生】生命鬥士講座： 9/25（五）11：20-13：10，由李克翰講師在演藝廳講授，

請同學踴躍參加。 

五、第 27 期「楓聆」徵稿： 11/6（五）前，將稿件打字或手寫，交至輔導室蕭喬尹老師或寄至

joey5921@gmail.com。來信請註明班級、座號、姓名並在主旨註明「楓聆投稿」及主題(例：楓聆投稿－

家有毛小孩) ，確認收到回信後，始報名成功。詳見【輔導室】徵稿公告。 

 

 

 

1、外交小尖兵 9/14（一）甄選地點改於自強四樓視聽教室一，請在 12：20 前至自強四樓視聽教室一報

到。 

2、 讀書會成員募集將於 9/11（五）下午五點截止，請有興趣同學盡快報名參加。9/16（三）將於學校

首頁公告錄取名單，9/18（五）中午 12：20 集合成員（地點另行公告）。 

3、圖書館新書書展即日起展至 9/17（五），相關心得比賽、借書有禮、分享動態抽福袋活動已公告於學

校網頁，請踴躍參加。 

4、9/18（五）將招募日本住吉高校接待同學，每班六人，相關通知 9/16（三）前將公告於學校首頁，並

發與各班。 

 

 

 

1、網路訂餐相關說明： 

(1)請各年級同學儘量利用一早到校的時間訂餐，避開第一節、第二節下課的尖峰時間訂餐。 

場次  日期 大學名稱 

1 9/15(二)  香港理工大學 

2 9/17(四)  日本早稻田大學 

3 9/18(五)  上海紐約大學 

合作社 

 

輔導室 

 

圖書館 

 

https://compete.law.moj.gov.tw/law7/index.jsp
mailto:joey5921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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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網路訂餐取餐區：高三，在自強樓靠莊敬大樓側；高二及高一敬~廉，在自強樓靠科學館側樓梯，家

長會外；高一仁~信，在逸仙樓靠近禮堂側。 

(3)抬回教室的班級便當箱，請依學校規定將餐盒及廚餘送到資收室回收，並且最慢在 13:30 前，送回

各班級領餐區。否則，因為班級便當箱只有一組，隔天將沒有便當箱可以裝送網路訂餐便當。 

2、高二理組、高一廉班實驗衣購買登記表於 9/7(一)已發至各班班櫃。請各班副總務股長統計並收費後，

於 9/15(二)送交合作社冷飲部阿姨收。 

3、煩請高一同學轉告家長：「合作社代收代辦費繳款單」無法使用信用卡轉帳繳費，造成不便，請家長

見諒。 

4、高一同學如果持新生訓練期間發放之「（核對用）白色繳費單」繳費，請將已繳費的「白色繳費單」

第二聯與「藍色繳費單」訂在一起，於 9/18(五)前，一起交給副總務股長，請勿重複繳費。 

5、高一同學的臨時學生證如果有紙張與膠膜剝離的問題，請利用到合作社的時候，順便再護貝。 

6、繡學號廠商將於九月下旬才會開始到校收件服務。收件、取件時間及地點，會再於楓城紀事公告，

請有需要的同學務必注意。 

7、高一裝送繡衣服的麻布袋，請副總務股長送回合作社冷飲部。 

8、需要購買短大衣的同學，請至合作社找冷飲部阿姨登記；貨到後會通知同學付款取貨。 

以上。 

 

 

 

 

交通安全宣導：家長開車接送之同學請轉告家長，請家長將車駛至家長接送區，為生命安全著想，請勿

並排停車。另提供建議作法供參考，以紓解車潮。 

1、請同學搭乘捷運、公車等大眾運輸工具。 

2、由建國北路直行(含匝道下橋後)盡量往北(朱崙街)方向行駛。 

3、下匝道後直行轉至朱崙街→再右轉 153 巷後右轉長安東路邊停靠。 

4、從建國北路下橋接送同學後需迴轉上橋者，建議先迴轉至建國北路往南方向側停靠後再上橋。 

 

 

教官室 

 A tree should grow taller, 

accept more brightness, then its root must be deeper and darker.  

一棵樹要長得更高，    

接受更多的光明，那麼它的根就必須更深入黑暗。    

《尼采‧德國哲學家》    


